
 
 

財務金融系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課程委員會會議紀錄 

時間：中華民國 111 年 11 月 9 日(三)下午 12:10 

地點：五育樓 407B 教室 

主席：吳瑞萱主任    

委員：李志偉委員、張龍福委員、陳麗旭委員、吳威震委員、崔靜菱委員 

 

壹、 主席報告 

貳、 討論事項 

提案一：本系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全英語授課期末報告案，提請審議。 

說  明：1.依據本校「教師全外語教學課程實施辦法」相關規定辦理。 

        2.全英語授課期末報告列表如下： 

開課班級 科目 授課教師 

四技一 會計學 吳瑞萱 

        3.全外語授課課程期末報告書，詳如附件一。 

辦  法：俟本會議討論通過，續協助處理相關事宜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提案二：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擬開設全外語教學課程，提請審議。 

說  明：1.依據本校「教師全外語教學課程實施辦法」第 5 條規定：「各系所中心為強

化本校學生英語能力，應於碩士班一般生第一年及四技日間部前二年，開設

至少 2 門全英語教學之課程供學生修讀。」辦理。 

        2.全英文課程以大學部及碩士班課程為主，選修別不限，本系擬開設全外語教

學課程如下： 

開課班級 科目 學分 選修別 授課教師 

四技一 會計學 0 選修 吳瑞萱 

四技二 中級會計學(二) 3 必修 賴興國 

        3.教師全外語授課課程申請表，資料詳如附件二。 

辦  法：俟本會議討論通過，續協助處理相關事宜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提案三：本系大學部四技課程科目表院必修課程修正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1.依據本校財經學院共同基礎課程表規定辦理。 

        2.擬修改本系大學部四技課程科目表院必修課程。 

        3.相關資料詳如附件三。 

辦  法：俟本會議討論通過，續協助處理相關事宜。 

決  議：1.避免學生因院核心必修課程學分數降至門檻值，造成已入學學生未來重補修

時，沒有相同學分數的課程可修習，請教務處提供學生重補修相關配套措

施，若有明確配套措施及法規規定，本系收到資訊後立即依據相關法規及規

定提案討論。 

        2.緩議。 



 
 

提案四：關於本系統計學課程擬錄製數位教材一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1.依據本系策略發展會議校長指示辦理。 

        2.關於五專及大學部「統計學」課程，擬請授課教師錄製數位教材。 

辦  法：俟本會議審議通過，續提系課程委員會議審議。 

決  議：請教授五專及大學部「統計學」課程(含進修部)的教師，配合學校政策辦理數

位教材的錄製。 

 

 

參、 臨時動議：無。 

 

 

肆、 散會：13:30 

 


